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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编 制 说 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（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）建设是利用市

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

度创新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。党的十八届三中、五中全

会，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规划《纲要》

等重要文件均对建设全国碳市场提出明确要求。2017年 12月，《全

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（发电行业）》发布。2019年，国务院

领导同志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会议上也就加快建设全国碳市场

工作提出了要求。当前，我部正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部署及《全

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（发电行业）》有关要求，推进全国碳

市场建设。

根据国外和国内试点省市碳市场建设经验，碳交易立法及有关

配套制度文件的出台是碳市场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。《生态文明体制

改革总体方案》提出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体系”，我部也将“出

台实施碳排放交易机构管理办法”列入了 2020 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

工作。碳排放权登记、交易和结算是全国碳市场运行的重要环节，

目前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上述环节和全国碳市场监督管理的政策文

件，因此，亟需从制度层面对全国碳市场登记、交易、结算的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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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和各方权责等做出明确规定。

为此，我们结合全国碳市场管理的实际需要，在此前按照有关

改革任务要求起草的《碳排放交易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初稿）基础上，

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《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）以及三个附属文件，即

《全国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管理规则》）、

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管理规则》）、

《全国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结算管理规则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着重规定了以下内容：

一是明确全国碳排放权登记、交易和结算各环节的基本要素。

分别根据登记、交易、结算以及相关风险管理等各环节，搭建监管

框架，对市场各主体及相关行为进行综合规范，为市场监管提供依

据。

二是明确全国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机构和交易机构的职能。两机

构作为分别运维管理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、交易系统并提供

登记结算和交易服务的机构，其基本职能、对接、风险管理等内容

应在本办法中规定。

三是明确登记、交易和结算的监管体系。办法中明确我部进行

监管的内容和措施，对两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提出了要求，并明确了

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的内容。

四是细化登记、交易、结算监管，编制相关管理细则。以《登

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为依据，针对登记、交易、结算活动各环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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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监管主体及责任，细化监管内容，分别制定了《登记管理规则》

《交易管理规则》《结算管理规则》三个附属文件，力求实现全国碳

排放权登记、交易、结算活动全覆盖，形成闭环、精细化监管。

三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关于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的层级

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拟以我部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，主

要考虑如下。

一是我部正在修订 2014年以发展改革委令形式发布的《碳排放

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拟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该办法对登记、交易和结算活动进行原则性规

定。本办法对登记、交易和结算活动相关要素进行了具体规定，应

作为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下的规范性文件。

二是从国家和省级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实

际需要出发，规范性文件基本可以满足需要。本办法还附有登记管

理、交易管理、结算管理三个规则，对相关活动的具体流程进行规

定。

（二）关于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的适用范围

对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的适用范围，主要考虑有两方面：

一是聚焦全国性的碳市场。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适用于对

全国碳市场监督管理。考虑到对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（CCER）管理

的规定将另行出台，本办法中登记、交易和结算的对象限定于碳排

放权（体现为排放配额），不涉及对 CCER交易的监督管理。现有各

地方碳市场仍按照本地区的碳交易相关管理制度运行，逐步完成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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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碳市场的衔接，具体衔接方式另行确定。

二是聚焦全国碳市场的监督管理。《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》重

点对各参与主体在全国碳市场中开展的登记、交易、结算等活动进

行监督管理，旨在规范和指导交易市场本身的有序运行，在 2014年

出台的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基础上，对碳排放权交易监

督管理有关内容进一步细化。涉及总量控制、配额分配、报告核查

及履约清缴等内容由其他相关制度文件进行规定。此外，考虑到存

管、质押等碳金融相关活动仍待商有关部门后确定，目前存在一定

不确定性，本办法暂不涉及此方面内容。

（三）关于国家登记结算机构和国家交易机构

2017年 12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与 9省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全

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建设和运维工作的合作协议，

确定湖北省和上海市分别作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

统建设的牵头省市，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江苏省、福建省、广东省、

重庆市、深圳市共同参与系统建设和运维。本办法中对两机构的职

能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对两机构的监管作出了规定，明确国家主管部

门和两机构权责，保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登记、交易和结算活

动的顺利开展。


